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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9917842]引    言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33][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JJF 1071-2010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共同构成支撑本规范制定工作的基础性系列文件。
[bookmark: OLE_LINK41][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     本规范的制定参考GB 17167-2025《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T 32150-2015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和JJF 2309-2025《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JJF 1356-201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相关术语定义和技术内容。
本规范为首次制定。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1001891119]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在碳排放过程中碳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河南省行政区域内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重点排放单位（包括生产企业或经济组织），其他排放单位也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bookmark: _Toc211245551][bookmark: _Toc364760906]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文件：
[bookmark: OLE_LINK143][bookmark: OLE_LINK142][bookmark: OLE_LINK36][bookmark: OLE_LINK35]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bookmark: OLE_LINK144][bookmark: OLE_LINK145]JJF 2309  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规范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21]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范；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范。
[bookmark: _Toc1618218604]3    术语和定义
JJF 1356、JJF 2309、GB 17167、GB/T 32150 界定的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碳计量  carbon measuring
       关于碳测量的科学及其应用，是实现碳测量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主要包括在温室气体的产生、转移、清除、交易和管理等各个环节中，为保证温室气体排放（清除）的数量、质量、效率的准确测量而开展的各类计量技术和管理活动。
3.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
注：如无特殊说明，本规范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 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 ）、六氟化硫（SF6 ）与三氟化氮（NF3）。
3.3  温室气体排放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3.4  碳计量器具 carbon measuring instrument
测量对象为温室气体排放相关量值的计量器具（系统）。
3.5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  equipping rate of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carbon emission
        碳计量器具实际安装配备数量占理论需要量的百分数。
[bookmark: OLE_LINK197][bookmark: OLE_LINK196]3.6  源流  source stream
        由于其消耗或生产而在一个或多个排放源产生相关温室气体排放的特定燃料类型、原材料或产品。
3.7  主要源流  main source streams
          年度产生的排放量大于5 000 t（含）化石二氧化碳当量或高于排放单位年度总排放量10%（含）的源流，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3.8  次要源流  secondary source streams
[bookmark: OLE_LINK101][bookmark: OLE_LINK102]          年度产生的排放量小于5 000 t化石二氧化碳当量或低于排放单位年度总排放量10%的源流（最多贡献10万t化石二氧化碳当量/年），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3.9   微量源流  trace source streams
          年度产生的排放量小于1000 t化石二氧化碳当量或低于排放单位年度总排放量2%的源流（最多贡献2万t化石二氧化碳当量/年），以绝对值最高者为准。
3.10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
[bookmark: _GoBack]      注：如各种化石燃料的消耗量、原材料的使用量、购入的电量、购入的热量等。
3.11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系数。
[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bookmark: _Toc1667171820]4    概述
        目前，碳排放计量主要有实测法和计算法两种方式。本规范针对这两种方式提出了碳排放计量器具（系统）配备及管理的要求。
碳排放实测法是通过安装监测仪器、设备（如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并采用相关技术文件中要求的方法测量温室气体源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法包括排放因子法和物料平衡法，采用排放因子法计算时，温室气体排放量为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的乘积；物料平衡法是根据质量守恒定律，用输入物料中的含碳量减去输出物料中的含碳量进行平衡计算得到二氧化碳排放量。
[bookmark: _Toc1937636331]5    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bookmark: _Toc1411792009]5.1    碳计量对象及范围
           本规范规定的碳排放计量对象为直接或间接排放的温室气体，碳排放计量范围见表1。
表1 碳排放计量范围
	碳排放方式
	计量范围

	
直接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能源作为原材料用途引起的排放

	
	生产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引起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引起的排放

	[bookmark: _Hlk215150026]其他形式的排放
	


[bookmark: _Toc441479560]5.2    碳计量器具配备原则
5.2.1  应满足按源流分类计量要求，宜满足按排放类型分类计量要求。
5.2.2  应满足现行有效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规定的数据获取要求。
5.2.3  宜配备智能化、具有远程传输等功能的碳计量器具，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等信息系统。
5.2.4  宜配备满足自查自检要求的碳计量器具。
[bookmark: _Toc390964535]5.3    碳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5.3.1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的计算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0]碳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公式（1）计算：

…………（1）                                            
                                
式中： 
RP——碳排放计量器具配备率，%；
Ns——碳排放计量器具实际配备数量，台（件）；
Nl——碳排放计量器具理论需要量，台（件）。
5.3.2   碳计量器具配备率
        企业对碳排放中使用的所有计量数据，均应识别其来源，应满足开展碳排放实测法、计算法的要求，且保证其数据准确可靠。碳计量器具配备率应满足表2要求。

表2碳计量器具配备率要求
	实测法
	计算法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bookmark: _Hlk215561688]有组织排放
（%）
	无组织排放
（%）
	主要源流
（%）
	次要源流
（%）
	微量源流（%）
	主要源流（%）
	次要源流（%）
	微量源流（%）

	100
	100
	100
	100
	60
	100
	100
	100

	注：企业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测量，其排放因子计量器具配备率不做要求。


5.4    碳计量器具（系统）技术要求
  5.4.1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为保证碳排放计量数据质量，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表3的要求。
表3   实测法碳计量器具（系统）最大允许误差要求
	计量器具（系统）类别
	测量参数
	最大允许误差

	烟气流速连续测量系统
（含流速变样器、流速测量仪）
	
烟气流速
	[bookmark: OLE_LINK61][bookmark: OLE_LINK72]>10 m/s
	[bookmark: OLE_LINK66][bookmark: OLE_LINK67][bookmark: OLE_LINK73]±10%

	
	
	≤10 m/s
	±12%

	
	烟道截面面积
	±2%

	烟气温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温度变样器、温度测量仪）
	
烟气温度
	[bookmark: OLE_LINK147][bookmark: OLE_LINK146]
±3°C

	烟气湿度连续测量系统
（含湿度变样器、湿度测量仪）
	
湿度测量仪
	5%<x≤30%
	相对误差优于±15%；

	
	
	[bookmark: OLE_LINK107][bookmark: OLE_LINK108][bookmark: OLE_LINK109][bookmark: OLE_LINK110]1%≤x≤5%
	绝对误差优于±0.75%

	二氧化碳分析仪
	二氧化碳浓度
	±3%F.S.

	
气态污染物分析仪
	甲烷浓度
	[bookmark: OLE_LINK68][bookmark: OLE_LINK69][bookmark: OLE_LINK96]±3%F.S.

	
	氧化亚氮浓度
	[bookmark: OLE_LINK124][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111]±5%

	无组织排放监测系统
	通量
	±30%


[bookmark: OLE_LINK80][bookmark: OLE_LINK81][bookmark: OLE_LINK99][bookmark: OLE_LINK217][bookmark: OLE_LINK100]5.4.2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要求应满足表4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26][bookmark: OLE_LINK127]表 4 计算法碳计量器具技术 要求
	计量目的
	计量器具类别
	技术要求

	[bookmark: _Hlk211091516]













活动
数据
	非自动衡器
	[bookmark: OLE_LINK223][bookmark: OLE_LINK222]准确度等级：Ⅲ级

	
	自动衡器
	皮带秤
	准确度等级：0.5级

	
	
	自动轨道衡
	[bookmark: OLE_LINK220][bookmark: OLE_LINK221]准确度等级：1.0级

	
	盘煤仪
	[bookmark: OLE_LINK156][bookmark: OLE_LINK157]盘煤精度相对误差：<0.5%

	
	
储罐
	自动液位计最大允许仪表误差：±1 mm（体积计量交接）

	
	
	最大允许安装误差：±4 mm（体积计量交接）

	
	
油流量表

	轻质油
	准确度等级：0.5 级

	
	
	重质油
	[bookmark: OLE_LINK123][bookmark: OLE_LINK122]准确度等级：1.0 级

	
	
气体流量计
	煤气
	准确度等级：2.0 级

	
	
	天然气
	准确度等级：1.5 级

	
	
	蒸汽
	准确度等级：2.5 级

	
	水流量计

	管径≤250 mm
	准确度等级：1.5 级

	
	
	管径＞250 mm
	准确度等级：2.5 级

	
	


电能表
（有功交流电能表）


	Ⅰ 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0.2S 级  

	
	
	Ⅱ 类用户
	[bookmark: OLE_LINK130][bookmark: OLE_LINK131][bookmark: OLE_LINK113][bookmark: OLE_LINK112]准确度等级：0.5S 级

	
	
	Ⅲ 类用户
	[bookmark: OLE_LINK116][bookmark: OLE_LINK117]准确度等级：0.5S 级

	
	
	Ⅳ 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1.0 级

	
	
	Ⅴ 类用户
	准确度等级：2.0 级

	
	直流电能计量
	准确度等级：1.0 级

	
	温度测量仪表
	准确度等级：1.0 级

	
	
压力测量仪表
	一般压力表
	准确度等级：1.6 级

	
	
	压力变送器
	[bookmark: OLE_LINK119][bookmark: OLE_LINK118]准确度等级：0.5 级

	
	氧弹热量计
	[bookmark: OLE_LINK176][bookmark: OLE_LINK177]计量性能要求：A级

	

















排放
因子
	
气相色谱仪
	[bookmark: OLE_LINK129][bookmark: OLE_LINK128][bookmark: OLE_LINK237][bookmark: OLE_LINK238]灵敏度: TCD≥800 mV·mL/mg（苯）
[bookmark: OLE_LINK136][bookmark: OLE_LINK137]检测限: FID≤0.5 ng/s（正十六烷）
[bookmark: OLE_LINK133][bookmark: OLE_LINK132]检测限: ECD≤5 pg/mL（丙体六六六）
检测限: PID≤5×10-12g/mL（苯，S/N=2）

	
	烘干法水分测定仪
	准确度等级：级

	
	干燥箱
	[bookmark: OLE_LINK149][bookmark: OLE_LINK148]温度偏差：±2°C，均匀度：2°C，波动度：0.5°C

	
	
全自动热重仪器
	[bookmark: OLE_LINK152][bookmark: OLE_LINK153][bookmark: OLE_LINK151][bookmark: OLE_LINK150]质量：±（0.001m0+0.020 mg），其中m0为砝码经检定的实际值，计量单位为毫克（mg）

	
	
	[bookmark: OLE_LINK165][bookmark: OLE_LINK164]升温速率：±3.0%

	
	


工业
分析仪
	

灰分
	[bookmark: OLE_LINK163][bookmark: OLE_LINK162][bookmark: OLE_LINK159][bookmark: OLE_LINK158]<15.00%
	[bookmark: OLE_LINK166][bookmark: OLE_LINK167]最大允许误差：±0.30%〔以干燥基（d）表示〕

	
	
	
	[bookmark: OLE_LINK168][bookmark: OLE_LINK169]15.00%~3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30.00%
	[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OLE_LINK171]最大允许误差：±0.70%〔以干燥基（d）表示〕

	
	
	挥发分
	<20.00%
	最大允许误差：±0.50%〔以干燥基（d）表示〕

	
	
	
	[bookmark: OLE_LINK189][bookmark: OLE_LINK188]20.00%~40.00%
	[bookmark: OLE_LINK178][bookmark: OLE_LINK179][bookmark: OLE_LINK185][bookmark: OLE_LINK184]最大允许误差：±1.00%〔以干燥基（d）表示〕

	
	马弗炉
	[bookmark: OLE_LINK200][bookmark: OLE_LINK201][bookmark: OLE_LINK172][bookmark: OLE_LINK173]温度控制要求：C级

	
	[bookmark: OLE_LINK175][bookmark: OLE_LINK174]气氛炉
	温度控制要求：C级

	
	波长-X射线荧光光谱仪
	技术性能：A级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bookmark: OLE_LINK181][bookmark: OLE_LINK180]波数在3 000 cm-1附近
	[bookmark: OLE_LINK182][bookmark: OLE_LINK183]±5 cm-1

	
	
	波数在1 000 cm-1附近
	±1 cm-1

	
	分析天平
	分辨力：0.1 mg

	
	

元素分析仪
	碳
	[bookmark: OLE_LINK186][bookmark: OLE_LINK187]示值误差：±2%

	
	
	氢
	[bookmark: OLE_LINK190][bookmark: OLE_LINK191]示值误差：±3%

	
	
	氮
	示值误差：±5%

	
	
	硫
	示值误差：±5%

	[bookmark: _Hlk215671526]
	




红外分析法 碳硫分析仪
	



碳
	[bookmark: OLE_LINK202][bookmark: OLE_LINK199]当含量为0.005~0.010时，最大允许误差±0.002%

	
	
	
	[bookmark: OLE_LINK198][bookmark: OLE_LINK193]当含量＞0.010~0.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005%

	
	
	
	当含量＞0.100~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010%

	
	
	
	当含量＞1.00~4.00时，最大允许误差±0.030%

	
	
	


硫
	[bookmark: OLE_LINK212][bookmark: OLE_LINK211]当含量为0.003~0.010时，最大允许误差±0.001%

	
	
	
	当含量＞0.010~0.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005%

	
	
	
	当含量＞0.100~0.200时，最大允许误差±0.010%

	
	
煤中全硫
测定仪
	

全硫


	当含量<1.00时，最大允许误差±0.15%

	
	
	
	当含量为1.00~4.00时，最大允许误差±0.25%

	
	
	
	当含量＞4.00~6.00时，最大允许误差±0.35%

	注：电能计量装置分为五类，分类原则如下所示。
[bookmark: OLE_LINK210][bookmark: OLE_LINK209][bookmark: OLE_LINK208][bookmark: OLE_LINK203][bookmark: OLE_LINK140][bookmark: OLE_LINK141]1）Ⅰ类电能计量装置：220 kV及以上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500 kV及以上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300 MW 及以上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2） Ⅱ类电能计量装置：110（66）kV~ 220 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220 kV~ 500 kV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计量单机容量100 MW~ 300 MW发电机发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3）Ⅲ类电能计量装置：10 kV~ 110（66）kV贸易结算用电能计量装置，10 kV~ 220 kV考核用电能计量装置 ，计量100 MW以下发电机发电量 、发电企业厂（站）用电量的电能计量装置；
4）Ⅳ类电能计量装置：380 V~ 10 kV电能计量装置；
5）Ⅴ类电能计量装置：220 V单相电能计量装置。


[bookmark: _Toc1788463572]6     碳计量器具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378647545][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6][bookmark: OLE_LINK55][bookmark: OLE_LINK3]6.1    碳计量管理制度
[bookmark: OLE_LINK204][bookmark: OLE_LINK205]6.1.1  排放单位应按本规范要求建立碳计量管理规章制度，明确碳排放计量边界及范围，保持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管理制度应形成文件，传达至相关人员并确保其理解、获取和执行。
6.1.2   碳计量管理制度至少应包括下列内容：
[bookmark: OLE_LINK195][bookmark: OLE_LINK194]a） 碳计量管理职责；
b） 碳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维护管理制度；
c） 碳计量器具周期检定/校准管理制度；
d） 碳计量人员配备、培训和考核管理制度；
e） 碳计量数据采集、处理、统计、分析、报告和应用制度；
f） 碳计量工作自查和改进制度。
6.1.3   排放单位应建立文件化程序，规范碳计量人员行为、计量器具配备管理及数据的采集、处理和汇总。
6.1.4   排放单位应建立碳源流排放源一览表，明确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数据获取要求，对需要配备计量器具的，应配备相应计量器具。
[bookmark: _Toc935242754]6.2    碳计量人员管理
6.2.1  排放单位应设专人负责碳排放计量器具管理，统筹器具配备、使用、检定/校准、维护、报废等管理工作。
6.2.2   碳计量管理人员应通过培训考核，按有关规定持证上岗；应建立并保存人员技术档案（含培训记录、考核成绩等）。
6.2.3   碳计量器具检定、校准和维修人员，应有相应的资质。
[bookmark: _Toc1192154085]6.3    碳计量器具管理
6.3.1   排放单位应按碳源流种类，确定温室气体流向，形成温室气体流向图（可参照附录A）。应按实测法和计算法要求，确定碳计量采集点，以此确认需配备的碳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及准确度等级，建立碳计量器具台账或完整的碳计量器具一览表。台账或一览表中应列出碳计量器具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等级、测量范围、生产厂家、出厂编号、单位管理编号、安装地点、状态（合格/准用/停用）及检定/校准周期等信息。
6.3.2   排放单位应建立完整的碳计量器具档案，内容包括：
        a）碳计量器具采购合同；
b）碳计量器具使用说明书；
[bookmark: OLE_LINK206][bookmark: OLE_LINK207]c）碳计量器具出厂合格证；
d）碳计量器具最近两个连续周期的检定/校准证书；
e）碳计量器具维修记录；
f）碳计量器具其他相关信息。
6.3.3   排放单位配备的碳计量器具准确度等级应满足本技术规范的要求。
6.3.4  凡属自行校准且自行确定校准间隔的，应有现行有效的受控文件（即自校计量器具的管理程序）作为依据。
6.3.5  碳计量器具应实行定期检定/校准。凡经检定（校准）不符合要求的或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一律不准使用。属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其检定周期、检定方式应遵守相关计量技术法规的规定。
6.3.6  在用的碳计量器具宜在明显位置粘贴与碳计量器具一览表对应的状态标识，以备查验和管理。
[bookmark: OLE_LINK120][bookmark: OLE_LINK121]6.4    碳计量数据管理
6.4.1  数据采集应遵循 “真实、准确、完整、可追溯” 原则，采集的数据应能追溯至计量器具的测量数据，且与计量器具测量结果一致。排放单位应加强在监测数据存储和传输上的管理，以确保数据在存储、传输过程中不被截取、篡改。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6.4.2  碳计量数据记录应采用受控的表格式样，计量监测数据记录表格应便于数据的汇总与分析，应说明被测量与记录数据之间的转换方法或关系。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4]6.4.3  所有碳计量监测数据应妥善保存，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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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11280085]附录A                                           
温室气体流向图（参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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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说明:其他

        煤炭碳流向 ;                           煤炭燃烧碳排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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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碳原料碳流向 ;
含碳产品碳流向 ;天然气碳流向 ;
外购电力碳流向 ;

                                                                                                                            
 
含碳原料产生的碳排放 ;
含碳产品隐含的碳排放 ;
天然气消耗的碳排放；
         使用外购电力对应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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